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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55,553,139股  

发行价格：4.61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2019年2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

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手续，星湖

科技持有标的公司100%股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行了验资，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

验字[2019]000056号），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946,604元。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星湖科技在 2019年1月24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东肇庆星湖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报告书（修订稿）》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1、2018 年 3 月 29日，久凌制药召开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交

易的相关事项； 

2、2018 年 3 月 29日，星湖科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重组的预案； 

3、2018 年 5 月 25日，星湖科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本次重组的草案； 

4、2018 年 9 月 28日，星湖科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本次重组的加期审计及补充评估等事宜； 

5、2018 年 10 月 19 日，广新集团完成了对标的资产评估结果的

备案； 

6、2018 年 10 月 19 日，广东省国资委及广新集团批准了本次重

组方案； 

7、2018 年 10 月 22日，星湖科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草案； 

8、2019年 1 月 23日，星湖科技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

准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张国良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98号），核准本次重组。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 

2、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张国良、张凤、

曾昌弟、张玲、贾云峰、方善伦、李远刚、蒋能超、夏磊、高福元、

唐劲、彭相程、简勇、严敏，共 14 名自然人。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 

3、发行股票的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

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之一。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及 120个

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如下： 

单位：元/股 

市场参考价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90%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 4.58 4.12 

定价基准日前 60个交易日 4.77 4.29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 5.24 4.72 

4、发行数量及支付现金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的总价为 39,400.00万元，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交易金额为 25,610.00 万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

4.61元/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为 13,790.00万元。根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交易星湖科技将向交易对方发

行的股份数量及支付的现金对价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对

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

量（股） 

占本次发行

股数比例（%） 

支付现金对

价（万元） 

1 张国良 11,256.68 24,417,958 43.95 6,061.29 

2 张凤 7,528.37 16,330,528 29.40 4,053.74 

3 曾昌弟 1,807.20 3,920,167 7.06 973.11 

4 张玲 837.84 1,817,432 3.27 451.14 

5 贾云峰 702.70 1,524,298 2.74 378.38 

6 方善伦 675.67 1,465,662 2.64 363.82 

7 李远刚 675.67 1,465,662 2.64 363.82 

8 蒋能超 675.67 1,465,669 2.64 363.82 

9 夏磊 594.59 1,289,787 2.32 320.16 

10 高福元 283.78 615,578 1.11 152.81 

11 唐劲 164.29 356,377 0.64 88.46 

12 彭相程 164.29 356,377 0.64 88.46 

13 简勇 135.13 293,133 0.53 72.76 

14 严敏 108.11 234,511 0.42 58.21 

合计 25,610.00 55,553,139 100.00 13,790.00 

（三）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久凌制药已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

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2019 年 1月 28日领取了四川高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525749620324L），

本次变更完成后，星湖科技持有久凌制药 100%股权，久凌制药已变

更登记至星湖科技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四）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验字



[2019]000056 号”《验证报告》验证，截至 2019 年 2月 1 日止，星

湖科技收到张国良、张凤、曾昌弟、张玲、贾云峰、方善伦、李远刚、

蒋能超、夏磊、高福元、唐劲、彭相程、简勇、严敏缴纳的新增注册

资本合计人民币 55,553,139.00 元，变更后累计实收资本人民币 

700,946,604.00 元。 

（五）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证券发行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登记结算公司已根据星湖科技提

交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进行了相关股份的变更登记，登记完成后，

公司新增股份数量为 55,553,139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55,553,139股），股份总量变更为 700,946,604 股。 

（六）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安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年 2 月 19日出具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肇庆星湖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星湖科技本次交易已

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目前，本次交易所

涉及的资产过户和股份对价发行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星湖科技已

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自公司取

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复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更换情况。本次重组实施过程

中，上市公司资金、资产不存在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或

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后续事项的



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和障碍。 

2、法律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事项的法律顾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于

2019年 2 月 19日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肇庆

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之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星湖科技本次交易已

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所涉及的

资产过户和股份对价发行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星湖科技已合法取

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自公司取得中国

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复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更换情况。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上

市公司资金、资产不存在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或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

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和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645,393,465股；通过本次向张国

良、张凤、曾昌弟、张玲、贾云峰、方善伦、李远刚、蒋能超、夏磊、

高福元、唐劲、彭相程、简勇、严敏发行股份 55,553,139 股，本次

发行后，星湖科技总股本增加至 700,946,604 股。本次发行的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数量（股） 

1 张国良 24,417,958 

2 张凤 16,330,528 

3 曾昌弟 3,920,167 



4 张玲 1,817,432 

5 贾云峰 1,524,298 

6 方善伦 1,465,662 

7 李远刚 1,465,662 

8 蒋能超 1,465,669 

9 夏磊 1,289,787 

10 高福元 615,578 

11 唐劲 356,377 

12 彭相程 356,377 

13 简勇 293,133 

14 严敏 234,511 

合计 55,553,139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获得的久凌制药 100%股

权，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锁定期内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衍生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以下简称“禁售期”）。 

在满足上述禁售期要求的基础上，交易对方将按照其签署的交易

协议约定安排认购股份的锁定及解锁，锁定期具体安排如下： 

期数 可申请解锁时间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

份 

第一期 

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

的资产 2018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

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次日； 

2、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

定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 

若第一期申请解锁的股份处于禁售期内，已

解锁股份应于禁售期结束后方可转让； 

可申请解锁股份=本

次认购股份*40%—

当年已补偿的股份

（如有） 

第二期 

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

的资产 2019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

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次日； 

2、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

定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 

可申请解锁股份=本

次认购股份*70%—

累计已补偿的股份

（如有） 



期数 可申请解锁时间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

份 

若第二期申请解锁的股份处于禁售期内，已

解锁股份应于禁售期结束后方可转让； 

第三期 

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

的资产 2020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

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对商誉

减值出具专项减值测试报告之次日； 

2、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

定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 

可申请解锁股份=本

次认购股份*100%—

累计已补偿的股份

（如有）—进行减值

补偿的股份（如有） 

提前完成

承诺业绩

情况下的

解锁安排 

下列日期中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前提前完成累

计承诺净利润的，自提前完成承诺业绩当年

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次日； 

若该次申请解锁的股份处于禁售期内，已解

锁股份应于禁售期结束后方可转让。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

份=本次认购股份

*70%—累计已补偿

的股份（如有）； 

剩余股份解锁期同

“第三期” 

（二）发行对象的情况 

1、张国良基本情况 

姓名 张国良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022419750708**** 

住址 重庆市渝北区锦湖路****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锦湖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张凤基本情况 

姓名 张凤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022419700816**** 

住址 重庆市渝北区松石一巷****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东和春天****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3、曾昌弟基本情况 

姓名 曾昌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021219690810**** 

住址 重庆市江北区兴药村**** 

通讯地址 重庆市人和街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4、张玲基本情况 

姓名 张玲 

曾用名 张晓玲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253119711025**** 

住址 四川省高县庆符镇凯华路**** 

通讯地址 四川省高县庆符镇凯华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5、贾云峰基本情况 

姓名 贾云峰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253119700428**** 

住址 四川省高县四烈乡水塘村**** 

通讯地址 四川省高县四烈乡水塘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6、方善伦基本情况 

姓名 方善伦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022919590705**** 

住址 重庆市永川区化工路****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人和大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7、李远刚基本情况 

姓名 李远刚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250119701221**** 

住址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翠柏大道**** 

通讯地址 四川省高县滨江御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8、蒋能超基本情况  

姓名 蒋能超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021419790114**** 

住址 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新街**** 

通讯地址 重庆市南坪帝景名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9、夏磊基本情况 

姓名 夏磊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519670920**** 

住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西洋新城****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10、高福元基本情况 

姓名 高福元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253119700604**** 

住址 四川省高县庆符镇骆家村**** 

通讯地址 四川省高县庆符镇和顺家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11、唐劲基本情况  

姓名 唐劲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022819821006**** 

住址 重庆市渝北区银桦路****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银桦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12、彭相程基本情况 

姓名 彭相程 

曾用名 彭亮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152119831017**** 

住址 重庆市江北区华新村****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13、简勇基本情况 

姓名 简勇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021419640727**** 

住址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珊瑚村****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南大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14、严敏基本情况 

姓名 严敏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253119810706**** 

住址 四川省高县文江镇解放街**** 

通讯地址 四川省高县庆符镇凯华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

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业务联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5,944,006 17.96 

2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91,280,000 14.14 

3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8,049,619 2.80 

4 广东金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2.32 

5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600,400 1.64 

6 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783,000 1.05 

7 罗瑞云 6,490,000 1.01 

8 吴其浩 3,765,275 0.58 

9 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司 3,004,911 0.47 

10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800,000 0.43 

合计 273,717,211 42.41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 

本次股份变动后，截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股份登记日），公司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9,939,306 17.11 

2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84,950,000 12.12 

3 张国良 24,417,958 3.48 

4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8,049,619 2.58 

5 张凤 16,330,528 2.33 

6 广东金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2.14 

7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600,400 1.51 

8 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783,000 0.97 

9 罗瑞云 6,480,000 0.92 

10 曾昌弟 3,920,167 0.56 



合计 306,470,978 43.72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广新集团直接持有上市

公司 115,944,00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7.96%，为星科技

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广新集团持有星湖科技 17.11%股票

所对应的表决权，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广新集团控股股东地位及广

东省人民政府的实际控制人地位没发生改变。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

份 
- 55,553,139 55,553,139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 55,553,139 55,553,139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645,393,465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645,393,465 - 645,393,465 

股份总额             - 645,393,465 55,553,139 700,946,60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将有助于公司和标的公司业

务产业链的相互延伸，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为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打

造新的业务增长点。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具体详见公司 2019 年 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肇

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连志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2 号楼 

电话：010-83321163 

传真：010-83321155 

项目主办人：吴义铭、陆梓楠 

（二）法律顾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赵洋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号华贸中心 3 号写字楼 34层 

电话：010-58091000 

传真：010-58091100 

经办律师：任为、何鹏程 

（三）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2层 

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58350006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广旭、梅京 

（四）标的资产评估机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勇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A 座 13层 

电话：010-58383636 

传真：010-65547182 

经办资产评估师：马明东、沈立军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 

（二）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三）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9]000056

号”《验资报告》； 

（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五）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

事务所关于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公 司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为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证券日报》。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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